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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关于 2020 年版《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与建议

2020年4月3日，国家能源局制订公告，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
见稿）》向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征求意见和建议，并于4月10日在国家能源
局网站公开发布。此次是《能源法》起草过程中有关牵头部门再次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高度赞赏和支持中国政府在《能源法》草
案起草过程中秉持的开放态度。

WWF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推行广开言路、参与式和透明的立法进程，
保障了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有助于全面、整体和平衡地建立中国
在能源领域的基本法，完善能源法律体系，充分反映并合理调节能源领域各有
关主体的最基本的权利、责任与义务关系。

WWF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环保机构之一，在能源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
化领域长期开展相关工作，项目覆盖全球众多国家以及中国国家和多个地方层
面，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WWF认为2020年版《能源法（征求意见稿）》较
好地确立了中国能源实现清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确立了能源发
展领域的多项重要的基本法律制度，有助于完善中国的能源法律体系。经过内
部征求意见和讨论，最终形成WWF关于2020年版《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的
意见与建议，具体内容请见附件。同时，WWF也期待与社会各界保持沟通，进
一步在《能源法》立法进程中作出积极贡献。

附件 1：《WWF 关于 2020 年版<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与建议》

附件 2：世界自然基金会简介

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

2020 年 5 月 8 日

联系人：
王伟康 女士
气候与能源和绿色金融项目总监
手机：+86 185 0005 0660
邮箱：wkwang@wwfchina.org



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

百万庄大街 22号院

2号楼 3层 B区，100037
电话: (86) (10) 6809 3666
传真: (86) (10) 6809 3777

WWF China - Beijing Office
3rd Floor, Building #2
22 Baiwanzhuang Street,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7, P.R. CHINA
Tel: (86) (10) 6809 3666
Fax: (86) (10) 6809 3777

第 1页，共 12页

附件 1：

WWF关于2020年版《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与建议

一、 《能源法》应定位于能源领域的基本法并确立基本法律制度

WWF认为，《能源法》应当成为中国在能源发展领域的基本法，对于中国在能源
领域已颁布的和将颁布的各单行法体现出统领与协调的作用，并与中国在自然资源、生
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价格与政府定价、国际合作等领域的有关法律进行协调和衔接。

《能源法》应当主要规定基础性制度与规则，包括在《能源法（征求意见稿）起草
说明》中提出的能源领域的七项主要法律制度，而具体问题则由各项单行法加以规定。
此外，《能源法》还应当对涉及能源发展的重大问题作出原则性的规范，协调能源领域
各单行法的立法原则与交叉问题。比如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与优化问题，尤其是以非化
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以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的问题，很难得单独地在《煤炭法》、
《可再生能源法》或者其他能源单行法中加以解决，因此应当在《能源法》中作出原则
性的直接规定，2020年版《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的有关内容应当得到保留与强化。

二、 《能源法》应注重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

能源开发利用的全过程包括能源的开发、加工、转换、输送、供应与使用等主要环
节，各环节都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当前，中国面临着能源安全、生
态环境保护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在能源领域继续推进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
力度还有待提升。迈向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应当更有效地化解
能源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促进解决能源环境问题。

中国已经明确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确立了“推进能源革
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的战略，由此点明了能源领域促进生态
环境保护的发展方向和顶层设计，应当在《能源法》中作为长期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原则
确定下来。考虑到《能源法》的出台应当处理好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相关法律的关
系，在法律的衔接协调方面应当体现“不冲突、不替代、不重复”的原则。

WWF建议修改2020年版《能源法（征求意见稿）》总则中的第一条（立法目的），
明文体现出“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包括了保
护国内环境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两个方面。在总则有关条款和其他相关章节中也相应体
现出能源开发利用各环节促进清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此外，考虑到与保护生
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的衔接和协调，WWF认同2020年版《能源法（征求意
见稿）》中不单独设立能源环境保护专章的做法，但是建议《能源法》应明文提出国家
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促进能源领域生态环境保护，从而使得国务院可据此制订行政法
规，或是有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订颁布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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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源法》关于能源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有关法律制度应得以加强

清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已经确立的能源发展战略方向，不仅包括煤炭、石
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等一次能源品种的清洁化、低碳化和可持续的开发利用，也包
括电力、热能等二次能源的开发利用迈向清洁、低碳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向，更应当包括
以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以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的，提升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
低碳能源、非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达成中国所提出的能源可持续发展、保护
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关目标。

对于化石能源的发展，应当密切关注其开发利用对于国内生态环境和全球气候变化
产生的影响，也应当认识到化石能源所具有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属性，以及石油和天然气
等化石能源在国际政治经济层面具有较为复杂的安全考量，从资源、环境和安全等角度，
以可持续的方式合理开发利用化石能源。对此，中国的有关成功实践应当成为《能源法》
促进化石能源清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比如，中国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地区在大气污染防治的有关行动中，对煤炭等化石能源实施了总
量控制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采取“以气定改”的原则推进“煤改气”的有关工作，也推
动天然气开发利用总量方面实现增量增储上产，加大了天然气供给侧改革的力度，实现
了化石能源结构本身的优化。由此，WWF建议《能源法》应当明确写入“对化石能源开
发利用实施总量控制制度”。

另一方面，作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最重要的领域，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中产比的提
升，也是中国能源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核心工作。其中，可再生能源目标制度已经得到实
践的检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制度，对于可再生能
源发展总量、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以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最低消纳比重指标，
应当在《能源法》中确立下来，并确定有关的实施责任主体。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实
施保障机制也有待加强，包括省级人民政府所承担的约束性指标及其未完成指标的行政
处罚有关规定，以及有关的电力市场主体所应当承担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最低消纳比重指
标及其未能完成指标的法律责任，等等。

另外，为了解决可再生能源当前发展所面临的消纳瓶颈，2020年版《能源法（征求
意见稿）》中提及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优先上网、依规划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保障性收购、
以及节能低碳电力调度运行这三项措施，应当确立为保障可再生能源消纳的重要制度，
授权国务院及其能源主管部门制定实施办法，并由相关企业组织和保障实施。

四、 能源国际合作应体现出共同促进能源高效、清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对于2020年版《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国际合作的内容，WWF建议加强
第一章总则中第二十条，明确国际能源合作应当共同促进能源的高效、清洁、低碳和可
持续发展；或者，在第八章中增设关于能源国际合作总体原则和方针的条款，体现这一
发展方向。应当指出，《联合国2030年议程》（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和《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等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书已经得到全世界各国的一致
认可，为全球能源发展方向奠定了共识。其中，《2030年议程》提出了总共17项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SDGs），包括普遍提供经济可靠且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服务的专项目标，
涉及普惠现代能源服务、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和能效提升速率翻倍等具体目标；《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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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达成了温升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并力争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的目标，并提出了
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

近些年来，中国的海外能源投融资与经贸活动，尤其是中资企业参与的海外大型化
石能源项目、大型水坝水电项目等，受到合作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这类项目，
首先应当符合项目所在国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并且应当鼓励有关企业和项目切实履行当
地社会责任。同时，由于中国在海外开展的能源投资经贸活动仍然可以受到国内母公司
集团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因此按照有关的国际法惯例，仍然属于中国管辖
或控制下开展的活动。

对于第八十六条关于投资贸易合作的内容，WWF建议此类投资经贸合作应当统筹
考虑中国国内、合作国以及国际方面在能源、环境与发展领域的有关现状和趋势，考虑
到上述全球共识与国际目标、考虑到当地有关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对中国的海外化石能
源投融资与经贸活动进行积极引导，积极推动开展高效、清洁、低碳和可再生能源的合
作，助力推进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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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对有关条款的具体修改建议：

征求意见稿（原文） 修改后的建议文本 修改说明
第一条 〔立法目的〕

为了规范能源开发利用和监督管
理，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提
高能源效率，促进能源高质量发展，根
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一条 〔立法目的〕

为了规范能源开发利用和监督管
理，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提
高能源效率，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和可
持续发展，促进保护生态环境，根据宪
法，制定本法。

《能源法》的立法目的由其法律地位和立法需求所决定。
《能源法》是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基础性法律，而其立法的必要
性，应当是推进“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也
是实现“推进能源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的需要。本段中对于立法目的的陈述，已经体现出“安全”、
“高效”等关键宗旨，也应当列明“清洁”、“低碳”的目标指向，同
时体现出能源发展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目的，而“高质量
“一词缺乏明确定义。

此外，鉴于能源发展过程中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尤其
是有关的污染物质、温室气体和其他排放等对于生态环境存在
着重大影响，尚需在立法目的中明确提出能源发展也应当促进
保护生态环境，其中蕴含着国内环境保护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的双重含义。加入“促进保护生态环境“也与总则下第十九条的
进一步阐述相对应。

第二条 〔适用范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管辖的其
他海域内从事能源开发利用及监督管理
活动，适用本法。

其他法律对能源开发利用及监督管

第二条 〔适用范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管辖的其
他海域内从事能源规划、勘查、设计、
建设、生产、加工转换、储存、输送、
交易、供应和使用等能源开发利用活动，
以及能源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法。

在本条的能源开发利用活动中列明第八条中所列举的有关
活动，纳入到本法适用的调整范围之内，以避免第八条产生的
有关冗余问题，具体请参见对第八条的修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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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其他法律对能源开发利用及监督管

理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八条 〔活动规范〕

从事能源规划、勘查、设计、建设、
生产、加工转换、储存、输送、交易、
供应和使用等活动，应当遵守本法和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改善能源开发利用
条件，安全高效生产能源，科学合理使
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删除本条） 征求意见稿中本条对于有关各类能源活动的具体说明应当
纳入到第二条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中，界定《能源法》的调整
范围。此外，本条中围绕高效生产和利用能源、改善开发利用
条件、科学合理用能、能源安全生产等内容，也与总则中第七
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及其他条款等多有重复。因此建议对
本条做整体删除，相关内容纳入其他的有关条款中。

第十九条 〔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

国家加强能源行业减缓和适应气候
变化能力建设。

国家加强对能源行业污染物和温室
气体排放的监督。能源企业应当加强污
染的源头管控和治理及环境风险防控，
减少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
破坏，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能
源用户应当减少能源使用过程中的污染
物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

第十九条 〔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

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规定的职
责，采取法律、经济、行政和宣传教育
等手段，加强对能源行业污染物和温室
气体排放以及其他生态环境影响的监督
管理，加强能源行业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能力建设。

能源企业应当加强污染的源头管控
和治理及环境风险防控，减少能源开发
利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少污

为促进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能源行业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
放以及其他生态环境影响，国家也应加强有关的监督管理，在
明确规定企业的有关责任与行动之外，也应当就有关的监督管
理主体、内容和手段作出基本规定和授权，以使得有关部门进
一步制定和实施有关的政策法规能够有法可依。以此为依据，
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得以联合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能源领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出
授权范围内的进一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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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能源用户应当减
少能源使用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和温室
气体排放。

第二十条 〔国际合作〕

国家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和协
同保障的方针，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

第二十条 〔国际合作〕

国家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和协
同保障的方针，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
共同促进能源清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

考虑到全球能源发展与转型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现状与
趋势，中国开展的国际能源合作也应当合理考虑合作国的经济
社会与生态环境保护等目标，应当助力达成全世界各国共同认
可的能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目标，包括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有关目标等等。

第二十二条 〔能源战略的地位与内容〕

（第二段）
国家能源战略根据基本国情、国防

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环境保护
需要以及国内外能源发展趋势等制定。

第二十二条 〔能源战略的地位与内容〕

（第二段）
国家能源战略根据基本国情、国防

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资源节约
与环境保护需要以及国内外能源发展趋
势等制定。

立足国内能源资源、统筹利用好国内国际的能源资源，确
保中长期的能源保障与安全，由此需要节约能源资源，也应当
成为国家能源战略制定的重要考量因素。

第三十二条 〔优化能源结构〕

国家鼓励高效清洁开发利用能源资
源，支持优先开发可再生能源，合理开
发化石能源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
能源，推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支持开发应用
替代石油、天然气的新型燃料和工业原

第三十二条 〔优化能源结构〕

国家制定优化能源结构的专项规
划、政策和措施，鼓励高效清洁开发利
用能源资源，支持优先开发可再生能源，
合理开发利用化石能源资源并实施总量
控制，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能源，推动
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低碳能源替

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应当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并应
当有推动实施工作的具体的政策、措施及发展目标，本段应当
给出进一步制定政策法规的授权。

化石能源具有不可再生资源的属性，对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也往往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为确保能源的长期安全保障和生
态环境安全，应以可持续的方式合理开发利用化石能源。对煤
炭等化石能源开发利用实施总量控制，有关措施已经在重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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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代高碳能源，支持开发应用替代石油、
天然气的新型燃料和工业原料。

区大气污染防治中有所实践，取得了积极成效。

注：有关化石能源总量控制制度在第三十八条中进一步阐
述。

第三十六条 〔税费制度〕

国家建立和完善能源相关税费制
度，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引导能源资源
的合理开发，引导发展非化石能源等清
洁低碳能源。

第三十六条 〔税费制度〕

国家建立和完善能源相关税费制
度，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引导能源资源
的合理开发，引导发展非化石能源等清
洁低碳能源，引导减少能源开发利用产
生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及其他生态
环境影响。

能源领域的税费制度的制订，应当契合国家为能源发展制
订的战略方向和目标指引，在能源资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方
面，除了实现节能、提升非化石能源占比之外，国家也将减少
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作为能源清洁、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向，
并制定了重要的国家目标，因此，建立和完善有关的税费制度
也应当对减少有关的排放进行引导。

第三十八条 〔化石能源开发原则〕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和加工
转换应当遵循安全、绿色、集约和高效
的原则，提高资源回采率和清洁高效开
发利用水平。

第三十八条 〔化石能源开发利用原则〕

国家对化石能源开发利用实施总量
控制制度。根据资源禀赋、能源安全状
况、国际国内能源发展趋势以及保护生
态环境的需要，面向不同种类化石能源
并结合各地区具体情况，制定开发利用
的总量目标与控制措施，并酌情适时加
以合理调整。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和加工
转换应当遵循安全、绿色、集约和高效

化石能源具有不可再生资源的属性，对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也往往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为确保能源的长期安全保障和生
态环境安全，应以可持续的方式合理开发利用化石能源。对煤
炭等化石能源开发利用实施合理的总量控制，有关措施已经在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中有所实践，
取得了积极成效。

《能源法》应当为已经实践检验颇具成效的总量控制制度
奠定法律基础，使之成为开展节能减排与低碳发展工作、实现
有效宏观调控的重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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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提高资源回采率和清洁高效开
发利用水平。

第四十二条 〔火电开发〕

能源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发展
清洁、安全、高效火力发电以及相关技
术，提高能效，降低污染物排放，优化
火力发电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热电联产、
热电冷联产和热电煤气多联供等。

第四十二条 〔火电开发〕

能源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
部门采取措施，发展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火力发电以及相关技术，提高能效，
降低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优化火力
发电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热电联产、热
电冷联产和热电煤气多联供等。

火电开发应合理支持优化电力结
构，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

清洁、低碳的火力发电技术，其有关工作还应当包括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等。

电力发展也应当全面实现能源发展的目标，建立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因此，火力发电及技术也应当实
现低碳发展。

火力发电减少排放的技术与行动，不止是减排污染物，还
应当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注：根据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
的有关安排，温室气体并未算做污染物）

除前述火力发电结构本身的优化之外，在能源与电力的整
体发展战略下，火电开发还应当支持电力结构整体的优化与调
整，通过承担备用电源作用、调峰、负荷管理等技术和管理手
段，实现火电的灵活性改造等技术，挖掘调峰潜力，促进解决
弃风弃光的问题，支持可再生能源电力在整体电力生产和消费
中的比例。

第四十七条 〔可再生能源开发〕

（第一段）
国家实施流域梯级开发水能资源，

在生态优先前提下积极有序推进大型水

第四十七条 〔可再生能源开发〕

（第一段）
国家实施流域梯级开发水能资源，

在生态优先前提下积极有序推进大型水

本条在风电和太阳能发展方面加入“积极有序”一词。考虑
到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在长期仍然是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技术
成熟、潜力巨大、具有重大经济社会效益且在中国具有产业优
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应当继续鼓励“积极”开发风电、太阳能
发电这两类非水可再生能源。同时，结合近二十年来的发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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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基地建设，适度开发中小型水电站，
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本地消纳和
外送相结合的原则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
电，因地制宜高效开发利用生物质能。
国家鼓励推广地热能和太阳能热利用，
积极推进海洋能开发。

电基地建设，适度开发中小型水电站，
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本地消纳和
外送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有序发展风电和
太阳能发电，因地制宜高效开发利用生
物质能。国家鼓励推广地热能和太阳能
热利用，积极推进海洋能开发。

验与教训，风、光发展也应当根据有关规划“有序”进行，注重
与电网发展相配合。

第四十八条 〔企业保障义务〕

（第一段）
国家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优先上网

和依照规划的发电保障性收购制度。电
网企业应当加强电网建设，扩大可再生
能源配置范围，发展智能电网和储能技
术，建立节能低碳电力调度运行制度。

第四十八条 〔企业保障义务〕

（第一段）
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国家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优先上网
和依照规划的发电保障性收购制度，并
实行节能低碳电力调度运行制度。电网
企业应当加强电网建设，扩大可再生能
源配置范围，发展智能电网和储能技术，
有效履行保障义务。

对于为保障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所建立的有关制度，《能
源法》作为能源领域的基本法，应为进一步的法规政策制订提
供授权。同时，对于本段所提及的制度，其制定和监管的主体
应当是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其中，《电力法》第23条对调度
管理办法的制定亦有规定。在节能低碳电力调度运行的组织实
施方面，电网企业应当是最重要的实施主体，有义务保障该制
度的有效实施，但是建立该项制度的主体不应当是电网企业；
相反，电网企业实施该项制度应当受到能源主管部门的监督管
理。

第六十一条 〔节能减排义务〕

能源供应企业和用能单位应当履行
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义务。未完成节能
减排目标的企业和单位应当依法实施能
源审计或清洁生产审核。

第六十一条 〔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
义务〕

能源供应企业和用能单位应当履行
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
等有关义务。重点用能企业和有关单位
应当依法实施能源审计或清洁生产审
核。

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义务的提法具有一定的重叠性，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中包括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内容，并且
有较为确定的目标指标，能源资源节约的工作不在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行政管理的范畴之内。

对于能源审计，应当要求所有的重点用能企业和有关单位
都依法开展能源审计或清洁生产审核，以此作为是否完成节能
目标的依据。若仅要求未完成目标的企业和单位，则难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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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的初衷目的。

第六十三条 〔消费管理政策〕

国家支持建立绿色能源消费市场，
鼓励单位和个人购买可再生能源等清洁
低碳能源。

第六十三条 〔消费管理政策〕

国家采取建立绿色能源消费市场等
支持可再生能源消费的措施，鼓励并便
利单位和个人购买可再生能源等清洁低
碳能源。

目前的绿色能源消费市场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
书制度，其制度建设应当鼓励对绿色电力的消费，使得有意愿
和能力的有关单位和个人能够较为方便地购买到可再生能源电
力等清洁低碳能源，这也应成为绿色电力消费市场的重要导向。
国家还有可能推出其它相关的支持措施，以发挥消费侧的引导
作用，促进能源发展朝着清洁低碳方向优化转型。

第六十七条 〔价格成本监审〕

价格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开展能源价
格成本监审。能源企业应当按照价格主
管部门的要求，及时、真实、准确提供
价格成本数据，接受价格成本监管。价
格主管部门应当考虑能源产品或者服务
的市场供求状况、资源稀缺程度、环境
损害成本以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
和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按照准许成本、
合理盈利、依法计税和公平负担原则，
制定、调整纳入政府定价范围的能源价
格。

第六十七条 〔价格成本监审〕

价格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开展能源价
格成本监审。能源企业应当按照价格主
管部门的要求，及时、真实、准确提供
价格成本数据，接受价格成本监管。价
格主管部门应当考虑能源产品或者服务
的市场供求状况、资源稀缺程度、环境
损害成本和防治成本、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要求、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以及社会
承受能力等因素，按照准许成本、合理
盈利、依法计税和公平负担原则，制定、
调整纳入政府定价范围的能源价格。

一般来说，环境损害本身造成的全部成本会高于预防和治
理有关污染所产生的成本，实践中也往往是根据污染防治的成
本来制定有关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措施，对于能源领域有关的
价格成本监审，建议对环境损害成本和防治成本均加以考量，
酌情合理开展价格成本监审。

由于能源开发和利用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因
此保护生态环境的有关要求，包括改善国内自然生态环境和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也应当成为纳入定价范围的能源价格制定的
重要的考量因素。

第七十九条 〔科技重点领域〕

国家支持能源资源勘探开发、能源

第七十九条 〔科技重点领域〕

国家支持能源资源勘探开发、能源

在能源领域的科学研究以及技术的发明创新和开发应用方
面，也应当明列低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作为支持和鼓励的领域，
以体现能源战略和发展方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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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转换、能源传输配送、能源清洁和
综合利用、节能减排以及能源安全生产
等技术的创新研究和开发应用。符合条
件的能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技术研究和产
业化发展应当纳入国家科技和产业发展
相关规划。

加工转换、能源传输配送、能源清洁和
综合利用、低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节
能减排以及能源安全生产等技术的创新
研究和开发应用。符合条件的能源开发
利用的科学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发展应当
纳入国家科技和产业发展相关规划。

八十六条 〔投资贸易合作〕

（第二段）
国家鼓励进口清洁、优质能源，引

进先进能源技术，加强化石能源和高耗
能产品的进出口监督管理。

八十六条 〔投资贸易合作〕

（第二段）
国家鼓励进口清洁、优质能源，引

进先进能源技术，引导化石能源的投融
资与经济贸易合作，积极推动围绕高效、
清洁、低碳和可持续的能源开展合作，
加强对高耗能产品的进出口监督管理。

中国的海外能源投融资与经贸活动，尤其是中资企业参与
的海外大型化石能源项目、大型水坝水电项目等，受到合作国
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类项目虽然首先应当符合项目所在
国法规和标准的要求，也鼓励有关企业和项目切实履行当地社
会责任，然而由于这类项目的重大决策往往也受到该中资企业
集团公司以及中国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因此按照有关的
国际法惯例，也属于中国方面能够加以控制的活动。对这类国
际能源合作，应当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国
内国际重要因素和背景，对于化石能源的海外投融资与经贸活
动进行积极引导，加强高效清洁低碳能源的合作，助力国内和
国际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中国关于“四个革命、一个合作”
的能源安全新战略也提出“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发清洁能源和保
护生态环境，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应当在《能源法》中长期
确立下来。

第八十八条 〔科技与教育合作〕

国家鼓励开展能源科技、教育和人
才培训的国际交流合作，促进先进能源
科技的研发、应用和转化。

第八十八条 〔科技与教育合作、知识产
权保护与合作〕

国家鼓励开展能源科技、教育和人
才培训的国际交流合作，促进先进能源

对于国际能源技术合作而言，合作的内容不仅包括合作开
展研究、开发、应用与成果转化等之外，还应当包括对于有关
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合作，这逐渐成为国际合作领域的重要议题，
也是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



第 12页，共 12 页

科技的研发、应用和转化，促进有关的
知识产权保护与合作。

第九十条 〔监督管理职责〕

（第一段）
能源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对能源规划执行、能源开发利用
活动、能源市场和有关安全保障等情况
实施监督管理。

第九十条 〔监督管理职责〕

（第一段）
能源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对能源规划执行、能源开发利用
活动、能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保护、
能源市场和有关安全保障等情况实施监
督管理。

应当明确能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保护是能源监督管理的
重要内容，该部分职责目前主要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
责。

（新增条款）
第十章 法律责任
第***条 〔可再生能源消纳保障责任〕

未完成消纳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所在
区域最低比重指标的供电、售电企业以
及参与市场化交易的电力用户，可以通
过市场化交易方式向超额完成的市场主
体购买额度履行义务；仍不能完成最低
比重指标的，由能源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建议在第十章中，增设一条法律责任，约束未能履行可再
生能源保障消纳义务的行为，以有效履行支持优化能源结构、
保障可再生能源消纳的立法目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具体
的处罚可以包括行政责令改正、行政罚款、以及其他行政处罚
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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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世界自然基金会简介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是在全球享有盛誉的、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
织之一。自 1961 年成立以来，WWF一直致力于环保事业，在全世界拥有将近 520 万支
持者和一个在 100 多个国家活跃着的网络。WWF的使命是遏止地球自然环境的恶化，
创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为此我们致力于：保护世界生物多样性；确保可
再生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推动降低污染和减少浪费性消费的行动。

WWF在中国的工作始于 1980 年的大熊猫保护，是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
保护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随着发展与变革，WWF在中国的项目领域由最初的大熊
猫保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扩大到物种、淡水、气候与能源、森林、湿地、海洋、食物、
政策研究、绿色金融和市场转型等多个领域。目前WWF在中国共设有 7个地方办公室，
包括北京、上海、深圳、长春、武汉、长沙、成都，拥有员工超过 130 人。

WWF中国气候与能源项目致力于通过政策研究、国内实践和国际合作等方式，加
速中国的低碳转型，并推动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扮演更积极的引领角色，助
力全球迈向可再生能源驱动的未来。目前正在开展的主要项目包括能源转型政策研究与
国际合作、加速工业绿色转型升级、推动企业能源转型、支持低碳城市发展示范、气候
公众宣传等。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官方网站：www.wwfchina.org。


